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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０９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 公司董事长陈丽

芬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纺织”）转让所持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阳光服饰”）

７５％

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服饰由于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影响，已出现连续亏损，为减少亏损，公司与金润纺织

协商，拟向金润纺织转让所持有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 其中，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豪颐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管理层办理此次吸收合并相关

手续，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相关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公司持有阳光服饰的股权比例不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

经审计净资产为

２８５２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净资产为

４１６５．２４

万元人民币。因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吸收合并完成后，阳光服饰的净资产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经审计净资产

２８５２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加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净资产

４１６５．２４

万元人民币共计

３２６９１．４４

万元人民币为基础确定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转让款为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 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由金润纺织将转让款交付给公司。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阳光服饰的股权，将有效减少公司的亏损，为公司进一步实施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整合企业资源，增强盈利能力

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持续经营，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在

保持稳健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的意识，健全完善分红政策和长效沟通机制，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

行了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原规定：

第七十七条原为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六十二条原为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不得向社会公

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拟修订为：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现金分红政策的调整或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当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

应该遵循以下规定：

１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同时可采用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等其他形式进行利润分配。

２

、分配的利润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

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３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４

、公司依照同股同利的原则，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分配股利。

（二）公司现金分红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实施现金分红后不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特殊情况是指：

１

、审计机构不能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已确定的投资项目、技术改造或更新、扩建项目、收购资产所需资金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

３

、公司当年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数时。

４

、可分配利润低于每股

０．１

元时。

（三）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

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具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决定。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四）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及机制

１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制定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现金

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

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形成专项决议后，方可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电话、传真、邮件、公司网站、互动平台、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３

、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因发生前述（二）里面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

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４

、利润分配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有的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股东大会大会审议

通过利润分配决议后的

２

个月内，董事会必须实施利润分配方案。

（五）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决策程序和机制

１

、如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时，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公司可对

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必须由董事会作出专题讨论，详细论证说明理由，并将书面论证报告经独

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才能生效。

２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且不得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并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由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

３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同时通过电话、传真、邮件、公司网站、互动

平台、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回答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六）利润分配的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七）利润分配时间间隔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

公司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等情况，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阳光科技大厦

１９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阳光科技大厦证券部登记，也可以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传真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含该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８

月

３０

日。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或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２６

联 系 人：徐伟民、胡小波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６８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６８８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苏阳

光服饰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所持有的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转让给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纺织”），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 分别持有阳光

服饰

１１．２０％

，

５．９７％

，

７．８３％

股权的其他三位股东香港东升有限公司， 奇恩特有限公司

Ｃ．Ｎ．ＴＥＡＭ ＬＴＤ

和依时有限公司

Ｙ．Ｚ．Ｉ．

Ｔ．Ｉｎｃ

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

是否为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属非关联交易。

●

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阳光服饰的股权，本次交易

将减少公司的亏损，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与金润纺织协商，拟向金润纺织转让所持有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 其中，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豪颐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管理

层办理此次吸收合并相关手续（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

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相关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公司持有阳光服饰的股权比例不变。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经

审计净资产为

２８５２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净资产为

４１６５．２４

万元人民币。 因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吸收合并完成后， 阳光服饰的净资产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经审计净资产

２８５２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加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净资产

４１６５．２４

万元人民币共计

３２６９１．４４

万元人民币为基础确定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转让款为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

２

、董事会审议收购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江阴

金润纺织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与金润纺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向金润纺织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

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先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并在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

由金润纺织一次性支付给我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阳光服饰的股权。

４

、阳光服饰向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采购的商品主要为面料、电和汽，都用于阳光服饰自身的生产，并不向第三方进行

转让。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与豪颐服饰的往来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豪颐服饰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面料

、

电

以签订购销合同

时的市场价格为

基础

，

双方协商

确定

１１，７３１，０５７．７１ ５２．５１％ ９４，４０２，４３４．７７ ８６．１４％

新桥热电有限公司 汽

以签订购销合同

时的市场价格为

基础

，

双方协商

确定

１０，６０８，５７９．１２ ４７．４９％ １４，３６５，５０４．４３ １３．１１％

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辅料

以签订购销合同

时的市场价格为

基础

，

双方协商

确定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１９，３５１．２０ ０．７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豪颐服饰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江苏阳光呢绒服

饰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成品

以签订购销合同时

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

双方协商确定

８

，

２１７

，

２２４．７９ ６．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

３

）豪颐服饰关联方往来余额

豪颐服饰应收关联方往来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应收账款

江苏阳光呢绒服饰销售有限公

司

６

，

０２４

，

１５３．００ ０．００

豪颐服饰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应付账款

江苏阳光新桥热电有限公司

４

，

７０４

，

４４４．４０ ２

，

０６７

，

５２５．００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３８

，

０９７．７０ ６３

，

７９７

，

５０３．４４

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９５８

，

６４０．９０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我公司及我公司的子公司与阳光服饰的往来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阳光服饰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金 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 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阳光股份 面料

以签订购销合同

时的市场价格为

基础

，

双方协商

确定

１２０，３１８，６２５．１０ ５８．８９％ ２１８，７５５，１７４．１９ ５６．５３％

阳光股份 电

以签订购销合同

时的市场价格为

基础

，

双方协商

确定

５，４７５，３１５．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９９３，５９２．１２ １００．００％

新桥热电 汽

以签订购销合同

时的市场价格为

基础

，

双方协商

确定

１１，２２７，０９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１１７，９１５．９３ １００．００％

（

２

）阳光服饰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金 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 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呢绒销售 产成品

以签订购销合同时

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

双方协商确定

１

，

１９０

，

９４７．００ 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

３

） 阳光服饰关联方往来余额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江阴豪颐服饰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５８

，

６４０．９０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江苏阳光呢绒服饰销售有限公司

７

，

８９９

，

３７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５５９

，

８８８．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阳光服饰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应付账款

江苏阳光新桥热电有限公

司

５

，

００４

，

８８９．４０ ２

，

８３７

，

４７５．００

其他应付款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２

，

１５０

，

１４９．９５

综上所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豪颐服饰向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采购商品总计

２２３３．９６

万元，销售商品共计

８２１．７２

万元，截止

到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应付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

３８７１．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阳光服饰向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采购商品总计

１３７０２．１０

万元，销售商品共计

１１９．０９

万元，截止到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应收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

１４０４５．４４

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名称：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江阴市新桥镇工业园区陶新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宋珺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国润贸易有限公司占比

１００％

国润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宋彩霞占比

５０％

；

ｐａｎ ｎｉｎｇ

占比

５０％

主营业务：生产各类毛纱、毛织品（即呢绒）、毛绒线。

２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润纺织的资产总额为

１６１１４．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０７３．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４０．６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金润纺织的资产总额为

２１４０３．７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１３１９．８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０８３．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的

主营业务收入为

６２３４．１８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为

６２．６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６．９７

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 公司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没有设置任何质押，

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２

、阳光服饰的基本情况：阳光服饰为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

日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地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法定代

表人为陈丽芬，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阳光服饰吸收合并豪颐服饰相关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３５０．５

万美元，公

司出资

２５１２．８７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香港东升有限公司出资

３７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１．２０％

；奇恩特有限公司

Ｃ．Ｎ．

ＴＥＡＭ ＬＴＤ．

出资

２００．１２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９７％

；依时有限公司

Ｙ．Ｚ．Ｉ．Ｔ．Ｉｎｃ

出资

２６２．５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８３％

。 企业

经营范围：生产服装、领带、票夹、皮带、围巾、手巾、手袋。

３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根据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８

号审计报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阳光服饰的资产总额为

４８４４７．２２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９６１５．３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８８３１．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５４６５６．８３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为

－７１５．６３

万元，净

利润为

－５５５．１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审计阳光服饰的资产总额为

５２８９５．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４３６９．３４

万元，净资产

为

２８５２６．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７０２０．８７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为

－３８７．７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０５．７３

万元。

根据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１０３７５

号审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

审计豪颐服饰的资产总额为

１３６８７．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９２８８．０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３９８．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的主营业务收

入为

２４７１６．１４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为

－１１９．９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０１．０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豪颐服饰的资产总

额为

１１８５０．４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６８５．２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１６５．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３５１０．６６

万元，主营

业务利润为

－２２６．１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３．７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阳光服饰吸收合并豪颐服饰完成后， 阳光服饰的净资产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经审计净资产

２８５２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加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净资产

４１６５．２４

万元人民币共计

３２６９１．４４

万元人民币为基础确定

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转让款为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１

、（甲方）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

２

、（乙方）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丙方）香港东升有限公司；奇恩特有限公司

Ｃ．Ｎ．ＴＥＡＭ ＬＴＤ

；依时有限公司

Ｙ．Ｚ．Ｉ．Ｔ．Ｉｎｃ

（二）交易标的和金额

乙方将公司持有的阳光服饰

７５％

的股权以阳光服饰的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经审计后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后净资产）的等值价格即人民币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转让给甲方，丙方放弃优先受让权。

（三）交易结算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先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并在协议生

效后

３０

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

（四）交易定价政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阳光服饰经审计净资产加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豪颐服饰经审计净资产共

３２６９１．４４

万元， 现按净资产确定

转让价款为

２４５１８．５８

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成立条件

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和经乙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五、出售股权目的以及公司的影响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阳光服饰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将有效减少公司的亏损和管理上的繁琐，为公司进一

步实施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整合企业资源，增强盈利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持续经营，有利

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杨顺保、徐小娟、卢青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董事意见书，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定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该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公平公允的。因此，独立董

事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３

、《独立董事意见书》

４

、阳光服饰《审计报告》

５

、豪颐服饰《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６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分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楼三会议室召开，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９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３３８２２８８４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０８％

，其中：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７８９２６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３％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渭清先生主持。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

３

人、监事

２

人、高级管理人员

１

人出席了

会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会议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汇总

结果，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如下：

１．

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交易方式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２．

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同意

５７２５４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００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８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３％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８２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３．

交易价格

同意

５７２５４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００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８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３％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８２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４．

支付方式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５．

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６．

评估基准日前滚存利润的归属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７．

人员安置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５７２５９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６０４９６６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００

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了本议案上述全部表决事项的表决。

（二）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出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５７０９６３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４４１５６２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６４４０４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 网络投票

１６４４０４

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了本议案上述全部表决事项的表决。

（三）通过了关于审议《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５７０９６３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１６５４７４３

股，网

络投票

５４４１５６２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２％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６４４０４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 网络投票

１６４４０４

股。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了本议案上述全部表决事项的表决。

（四）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３６８８１１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

，其中：现场投票

３３１４３９５７６

股，

网络投票

５４４１５６２

股；

反对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５％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１８３３００

股；

弃权

１６４４０４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 网络投票

１６４４０４

股。

（五）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３７８５１８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３３１４３９５７６

股，

网络投票

６４１２３１０

股；

反对

３１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 网络投票

３１０００

股；

弃权

３４５９５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 网络投票

３４５９５６

股。

（六）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３７８４６９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３３１４３９５７６

股，

网络投票

６４０７４１０

股；

反对

３１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１０００

股；

弃权

３５０８５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 网络投票

３５０８５６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７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顶山分公司银行存款被冻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于对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所得税汇总纳税政策理解不一致，本公司所属平顶山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收到河南省鲁山县国家税务局《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鲁国税保冻（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号），对其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丰县支行的存款壹仟贰佰叁拾叁万叁仟捌佰叁拾柒元叁角壹分进行冻结， 并要

求其在

８

月

１７

日前缴纳应纳税款。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重庆市国家税务局、河南省鲁山县国家税务局协

商纳税事宜。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９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２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会议通知。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０９

：

３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湖南凯美特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７５．００％

。

（

２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

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修订〈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特别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此议案已经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７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签订的仅是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属于合作双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

性约定，意向书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该投资行为的实施等事项亦须履行公司内部

决策程序。

２

、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意向概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上海

琥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琥智数码”）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公司拟以现金增资的方

式投资入股琥智数码。

２

、本次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拟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超募资金的具体

使用尚需经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出具相关意见，若出现不同意意见，则全部由公司自有资

金完成投资。

３

、本次签订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

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在履行相应的内

部审批程序后，双方视情况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上海琥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住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祖

冲之路

１５５９

号

２

幢

８００８

室，法定代表人为廖运钦，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８７７９８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发），注

册资本为

８５０

万元人民币，其股权比例为：王栋持股

２６．５％

，李菁

２８％

，程波

１０％

，张大业

８％

，

蒋东斌

９％

，彭勇俊

１３．５％

，侯文明

５％

。

琥智数码主要经营范围为数码技术开发，软件开发、设计、制作、数字作品阅读器的研

发、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互联网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弱电工程，电子设备的维修，通讯产品、网络设备、电子产品、办公设备及耗

材、电脑配件、数码产品、计算机软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琥智数码总资产

２

，

０３５

，

１１７．０８

元，净资产

７７３

，

８５９．０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２６

，

１４０．９１

元 （以上数据业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琥智数码总资产

１０

，

４５６

，

７２１．０７

元，净资产

６

，

０６０

，

８３５．４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 １

，

３７５

，

６８２．４４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琥智数码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拥有增资后的琥智数码

１５％

的股权。

２

、双方约定，此次增资所涉的正式投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和章程等）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前完成签署。

３

、双方约定，在本意向书签署后，在智能电视盒硬件、软件设计，相关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应用软件开发，云平台构建及设计等技术、产品开发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开始深度合作。

４

、未来

３

年内，公司可通过增加投资或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琥智数码超过

５１％

股权，具

体安排由双方另行协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合作，是雷柏科技与琥智数码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的选择。琥智数码主要致力

于数码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研发，为客户提供整体设计理念和解决方案。经过长期积累，琥

智数码科技在移动设备开发、 移动应用以及互联网开发及服务等方面都拥较强的研发团

队，是为数不多的有能力在数码产品研发、 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产业的合作发展中提供创新

型服务的公司。 雷柏科技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拥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及一支了解消费者

需求的工业设计团队，营建起完整的渠道覆盖以及与代理商合作共赢的经销体系，在自动

化生产方面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如果此次的投资合作成功，将有助于双方未来在创新产品

的技术开发与市场推广形成合力，从而为双方未来的市场和产品拓展提供良好基础。

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短期内影响很小，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１

、本意向书仅作为双方就增资事项达成的理解和意向，具体投资事项尚需进行尽职调

查以及进一步协商后，由双方根据需要签署具体的投资协议明确，投资是否最终实施等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并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２

、此次投资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需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需发表意

见，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琥智数码签订的《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关于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农业银行、广发银行为安信

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５０００１

）的代销机构，投

资者自本产品开放申购、赎回之日起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

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农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２

、广发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网站：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８３

号广发大厦

２

、

３

楼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关于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兴业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

Ｃ

类：

４７００１１

） 的发行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将增加兴业银行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在兴业银行办理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

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兴业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

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

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兴业银行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１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

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

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

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中国中

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

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６１６１５０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唐苑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海南航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

题的通知》的要求，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就旗

下基金投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航空，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旗下的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

３６０００１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与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认购。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布《海南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布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本基金持有本次该股票非公开发行部分

的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

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锁定

期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基

金

８６，１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４２７，０００．００ ４．１９％ ３５０，４２７，０００．００ ４．１９％

１２

个

月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

２０２－８８８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